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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商 务 厅
海 南 省 财 政 厅

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财政厅
关于申报 2022年中央进口贴息资金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2022年度外经贸发

展专项资金重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建〔2022〕37号）要求，现

将申报2022年中央进口贴息资金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申报条件

（一）在海南省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（二）以一般贸易方式、边境贸易方式进口列入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、商务部发布的《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（2016

年版）》（附件1）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及根据形势变化印发的新

版《目录》中的产品（不含旧品），或自非关联企业引进列入《目

录》中的技术。

（三）进口产品的申请企业应当是《进口货物报关单》上

的消费使用单位；进口技术的申请企业应当是《技术进口合同

登记证书》上的技术使用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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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进口产品应当在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

完成进口报关（以海关结关日期为准）；进口技术应当在2021年

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执行合同，并取得银行出具的付汇

凭证。

（五）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含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

出口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31号）规定的条款。

（六）进口《目录》中“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”项下的设

备，未列入《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（2012年

调整）》（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12年第83号）。

（七）符合以上条件的进口产品及技术总额不低于50万美

元。

（八）近三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

政性资金。

（九）按国家有关规定报送统计材料。

（十）其他按规定应满足的条件。

二、支持方式

对符合以上条件的进口产品及技术给予贴息方式支持。贴

息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贴息本金。以符合规定条件的产品或技术的进口金

额乘以人民币汇率计算。申报项目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

2022年6月30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计算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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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贴息率。按照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6月

30日前最近一期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计算。

（三）贴息金额。按照贴息本金乘以贴息率计算，每户企

业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。

三、填报和递交的材料

（一）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申请文件（附件 2，自行撰写），

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进口用途、预计可产生的效益、项目绩效

目标（工作和目标完成情况）等。

（二）《2022年进口贴息事项申报说明》（附件 3）及电子

数据。

（三）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

（四）《2022年进口贴息事项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及电子数

据。

（五）进口产品订货合同或技术进口合同（复印件，非中

文版请提供中文翻译）。

（六）进口产品的，需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

物报关单》（企业留存联复印件或打印件）。

（七）进口技术的，需提供《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》、《技

术进口合同数据表》及银行出具的注明技术进口合同号的付汇

凭证（复印件）。技术使用单位与付汇单位不一致的，需提供双

方的代理合同。技术进口额是指通过转让、许可、委托开发、

合作开发、技术咨询等方式自非关联企业引进《目录》内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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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支付的技术费金额（不含设备、培训、调试、差旅等费用，

不含以年度销售额、利润等为基数按比例支付的技术引进费）。

付汇凭证上请注明技术引进合同号、技术名称和符合贴息条件

的付汇金额。

（八）进口“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”项下的设备，需提供

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（或海关出具的《适用鼓

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认通知单》，含进口设备清单，复印件）、《进

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》（复印件）及《进口货物报关单》（复印

件）。如因关税为零无法获得免税证明，可不提交免税证明，但

应在申请报告中说明有关情况；属于《目录》第三部分“鼓励

发展的重点行业”中的“国家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、国家

工程实验室、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高新技

术创业服务中心、新产品开发设计中心、科研中试基地、实验

基地建设”的，申报时不需提交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

确认书》，但需提交科技部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国家级研究

中心的认定文件。

（九）重要装备有技术参数要求的，需提供列明商品技术

参数的进口合同或产品说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将相关的技

术参数标记出来。

（十）引进技术的应说明是否从关联企业引进，企业更名

的应说明相关情况并附证明材料。

（十一）获得2021年度申请的进口贴息的企业，提交进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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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息奖金绩效评估电子数据。

（十二）企业基本信息表电子数据（附件5）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企业不得重复申请进口贴息资金，对发现有重复申

请的，取消本年度申请进口贴息资金资格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按照前文所列明的材料顺序排列、装订成

册并编号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每页均要加盖企业公章。合同太长的可以

在合同上加盖骑缝章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送审时，需携带复印材料的原件，审核后

退还企业。

（五）切勿修改表格及表格格式，避免如因格式错误导致

系统无法识别数据。

请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，按照上述要求做好申报工作，并

于2022年7月29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海南省商务厅，逾期将不

再办理。

材料递交地址：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办公楼二楼267

室。联系人：海南省商务厅程哲、周艳，电话：65354997、

65203612。

附件:1.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（2016年版）

2.2022年进口贴息资金申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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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22年进口贴息事项申报说明

4.2022年进口贴息事项申请表

5.企业基本信息表

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财政厅

2022年7月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